
臺 北 市 勞 動 力 重 建 運 用 處 聽 打 服 務 申 請 須 知 

製表日期：109 年 1 月 1 日    

一、 服務目的：為提供聽障者適性服務，於職務再設計相關輔具資源或手語翻譯需求之外，

另增聽打服務項目，以協助其就業。 

二、 服務項目：  

(一) 以就業相關之研習活動、在職訓練及會議為主要提供範圍。 

(二) 本處辦理各項業務，需聽打服務者。 

三、 申請對象： 

(一) 設籍本市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，障礙類別含第 2 類或 3 類之障礙者。 

(二) 本府所屬機關。 

(三) 本市企業行號及私立機構、團體。 

四、 受理申請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8：30~17：30(例假日除外)。 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日 8：00~22：00。 

五、 服務地點: 以本市優先，新北市次之。 

六、 申請作業流程: 

(一)填寫申請表。 

(二) 以傳真、電子郵件、1999、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或親洽等方式等方式傳送至本

處身障輔助課(聯絡資料如后)。 

(三)應附資料：申請表、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正、反面影本(申請單位請加蓋單位章戳)、

會議或活動相關流程、交通資訊及其他相關表件等資料。 

(四)以電子郵件、手機簡訊、電話或傳真確認申請資料傳送結果。 

(五)本處將以電子郵件、手機簡訊、電話或傳真回覆申請結果。 

七、 申請配合事項: 

(一) 申請單位(或個人)需於活動前5天（含例假日) 提出申請(惟緊急或特殊申請案者，不在

此限)，本處將視人力調配狀況派員。 

(二) 本處提供每位聽語障者每月至多 30 小時聽打服務。 

(三) 本項服務原則上免費，然申請單位若已編列聽打服務預算及給付標準，則應自行給付

費用予聽打員。若所編預算未達本處既定標準者，始由本處補足差額。 

(四) 申請活動若臨時有變化，需取消或變更服務時間時，請至遲於原申請服務時間前 1 天

（不含例假日）通知本處，以免聽打員徒勞往返；超過服務時間 30分鐘，聽障者無故

仍未到場，該次服務逕予取消。 

(五) 申請單位(或個人)請詳細評估所需服務時間，若因現場突發狀況需延長服務時間者，

需先洽本處承辦人員，由本處承辦人員處理之，切勿逕行要求聽打員留駐，以免影響

其個人行程及本處作業流程。 

(六) 申請服務時間為 2 個小時以上，本處將視狀況派遣 2名聽打服務員前往服務。 

(七) 本服務僅為現場即時訊息之溝通服務，不提供文字稿，除申請單位(申請人)或受服務

聽障者有文字檔索取需求，請另向本處提出，原則上於服務完成 2 日後提供。 

(八) 申請單位(或個人)於服務完成後，務請於 3 日內填具服務回饋表回傳本處。 

(九) 若申請單位(或個人)未依前揭規定辦理申請、取消、變更或繳回表件達 3 次以上者，

本處將就其日後申請案酌予限制。 



�承辦單位聯絡資料：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，電話: (02) 2338-1600 分機 5116、5117， 

傳真:(02) 2302-6597，公務手機：0910-474-902， 

電子郵件受理信箱：fd-labortsl@mail.taipei.gov.tw， 

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：https://service.gov.taipei/於搜尋欄輸入：「聽打服務」。 

�申請表格備索申請表格備索申請表格備索申請表格備索：：：：    

(一)地址：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（10851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5樓）。 

(二)網頁路徑：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>首頁>業務服務>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>就業服務>相關

資源>職場聽打服務 http://www.fd.gov.taipe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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